办事指南
1、 受理范围
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城乡居民家庭或个人。
2、 办事条件
（一）农村五保户；  
 （二）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中，已参加城镇职工（居民）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员；
   （三）低保边缘群体中，已参加城镇职工（居民）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重大病患者。
   （四）其他特殊困难患重大病人员。
    (五)患者自费金额在3000元以上，单据必须是当年产生的住院发票，必须在出院3个月内提交申请，过期不予受理。
3、 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
      受理地点：小街乡社会保障服务中心
      办事窗口：民政窗口
办公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（除法定节假日）
         8:30-12:00 ，14:00-18:00
4、 申请材料
 1、申请书（家庭基本情况、病情、住院费用报销情况、个人承担医疗费用情况）
2、申请人身份证、户口册
3、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病情诊断证明
4、住院结算单（清楚显示住院总额、报销金额、自付金额）费用单据不得累加，必须是单次住院单据
5、申请人农村信用社银行卡
5、 办事时限
法定时限：15个工作日
承诺时限：急办件
6、 办事收费
本事项不收费
7、 办事结果和送达方式
办事结果：审批结果给予公示
送达方式：短信通知
领取地址：本人所提供的银行卡对应银行
8、 咨询及监督渠道
咨询电话：0877-4611099
监督电话：0877-4611017
咨询及投诉地址：小街乡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一楼
